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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和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

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

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

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

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

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

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

整性是评估结论生效的前提，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清单、权属证明等

资料，已由委托人、产权持有人申报并经其采用盖章或其他方式确认。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

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

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五、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

产进行现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

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

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

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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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

受资产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

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

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依法承担责任。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智慧科园物业项目评估报告

深圳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第 3页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

京基智慧科园物业项目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深中联评报字[2022]第 217号

摘 要

深圳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

司的委托，就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深圳市碧海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智慧科园物业之经济行为，对涉及的深圳市碧

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智慧科园物业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

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为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

智慧科园物业，建筑面积共计 59,036.92㎡。

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11月 30日。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遵照中国有关资产评估的法令、法规，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的工作原则和持续使用原则、替代性原则、公开市场原则等有关经

济原则，依据待估资产的实际状况、有关市场交易资料和现行市场价格

标准，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市场比较法，经实施

实地查勘、市场调查、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得

出委估资产在基准日 2022年 11月 30日的市场价值为 94,935.01 万元，

评估结果为含增值税价，增值税率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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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特别提请报告使用者使用本报告时注意报告

中所载明的特殊事项以及期后重大事项。

根据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涉及法定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

须委托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资产评估监督管理程序后使用。评估结

果使用有效期一年，即自 2022年 11月 30日至 2023年 11月 29日使用

有效。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

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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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比较

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就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智慧科园物业之经济行为，对

涉及的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智慧科园物业在评估

基准日 2022年 11月 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

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产权持有人和委托人以外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评估项目委托人为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持有

人为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一）委托人概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809577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 A

座 7101

法定代表人：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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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2,323.925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79年 1月 1日

营业期限：1979年 1月 1日至 2029年 1月 1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养殖鸡、鸡苗、禽蛋、生产制造肉制

品、饮料、鸡场设备、自酿鲜啤、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许可

经营项目是：畜禽养殖、销售；良种繁育；生猪屠宰；肉制品包装、冷

藏、运输；饲料加工；食品生产。

（二）产权持有人概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66303060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京基御景时代大厦北

区 603

法定代表人：陈华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6年 11月 30日

营业期限：永续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房

地产开发投资顾问、工程安装设计顾问、物业管理咨询（以上不含禁止、

限制项目）；国内货运代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要交

通部门审批的，需取得相关批准文件方可经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

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在

G01048-0146、G01048-0147、G01064-0290、G01064-0291、G02113-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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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评估报告使用人为委托人。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确认的机

构或个人不能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者。

（四）委托人与产权持有人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及产权持有人深圳市碧

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由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存在关联

关系。

二、评估目的

根据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购买深圳市碧海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智慧科园物业的计划》，深圳市京基智农时

代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智慧

科园物业。

本次资产评估的目的是反映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

京基智慧科园物业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

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委估物业提供价值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为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

智慧科园物业，产权持有人未申报账面价值。委估物业尚未办理房地合

一的不动产权证，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深圳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测

绘报告》，委估物业面积为 59,036.92㎡。委估物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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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估物业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

北侧，房地产用途为产业研发用房。截止至评估基准日，委估物业已竣

工，未办理房地产的不动产权登记。本次评估物业面积系根据产权持有

人提供的《深圳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测绘报告》填报。

委估物业共四幢，分别为京基智慧科园 4栋、5栋、6栋一单元及 6

栋二单元。其中，4栋为独栋，共 4层，建筑面积共 5,054.99㎡，钢混

结构，配备 1部客梯及 1部货梯，外墙为玻璃幕墙及铝板幕墙；5栋共

8层，钢混结构，评估范围内建筑面积共 14,784.85㎡，配备 4部客梯及

1部货梯，外墙为玻璃幕墙及铝板幕墙；6栋包含地下一层、一单元和

二单元，钢混结构，评估范围内建筑面积共 39,197.08㎡，一单元共 8

层，配备 2部客梯及 1部货梯，二单元共 9层，配备 4部客梯及 2部货

梯，外墙均为玻璃幕墙。委估物业均于 2022年 8月竣工。

委估物业所在地块的道路已建成，为水泥地面，绿化工程已完成，

公共配套用房（电梯机房、消防控制室、工具间等）已完工，基础设施

及消防设施均已验收。5栋、6栋一单元和 6栋二单元均有连廊连通。5

栋负一层为公用设备用房及共用停车库，负二层为共用停车库，6栋负

一层为公用设备用房及共用停车库，委估物业一层除 4栋 101和 6栋二

单元 101外，其余为架空层。根据《测绘报告》，5栋地下二层共用停

车库面积为 11,795.11㎡，地下一层共用停车库面积为 10,871.57㎡；6

栋地下一层共用停车库面积为 8,222.52㎡，6栋一单元的一层架空停车

场面积为 1,164.66㎡，6栋二单元的一层架空停车场面积为 1,452.95㎡。

委估物业为黄阁坑工业区南片更新单元，该项目为《2014年深圳市

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二批计划》，2018年 5月经深圳市规土委批准获得

专规批复。黄阁坑工业区更新单元分为南片及北片，委估物业位于南片，

评估人员现场勘察了解到，该城市更新单元除委估物业已建成外，其余

地块均仍在施工，施工产生的噪音与污染预计将对委估物业未来招租和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智慧科园物业项目评估报告

深圳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第 9页

使用有一定影响。

根据产权持有人描述，未来该片区建筑物均有连廊连通，地下室均

连通，且将连通至深圳地铁十六号线黄阁坑站，但截止至评估基准日，

该园区其余物业尚未完工，深圳地铁十六号线预计于 2022年 12月底开

通运营。

根据产权持有人提供的登记土地使用权的《不动产权证书》，4栋

及 5栋所在土地的不动产权证号为粤（2020）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212576

号，6栋所在土地的不动产权证号为粤（2020）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212596

号，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新型产业用地，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

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期限为 50年，从 2019年 12月

19日至 2069年 12月 18日止。

委估物业交付标准为公共区域及套内均为毛坯。

具体委估物业情况见下表：

序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计量单位 建筑面积

1 无 京基智慧科园 4栋 101 钢混 2022年 8月 ㎡ 5,054.99
2 无 京基智慧科园 5栋 201 钢混 2022年 8月 ㎡ 448.19
3 无 京基智慧科园 5栋 202 钢混 2022年 8月 ㎡ 601.14
4 无 京基智慧科园 5栋 301 钢混 2022年 8月 ㎡ 2,292.77
5 无 京基智慧科园 5栋 401 钢混 2022年 8月 ㎡ 2,288.55
6 无 京基智慧科园 5栋 501 钢混 2022年 8月 ㎡ 2,288.55
7 无 京基智慧科园 5栋 601 钢混 2022年 8月 ㎡ 2,288.55
8 无 京基智慧科园 5栋 701 钢混 2022年 8月 ㎡ 2,288.55
9 无 京基智慧科园 5栋 801 钢混 2022年 8月 ㎡ 2,288.55
10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地下 01层 101 钢混 2022年 8月 ㎡ 350.38
11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一单元 201 钢混 2022年 8月 ㎡ 461.88
12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一单元 202 钢混 2022年 8月 ㎡ 615.47
13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一单元 301 钢混 2022年 8月 ㎡ 1,953.64
14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一单元 401 钢混 2022年 8月 ㎡ 1,949.38
15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一单元 501 钢混 2022年 8月 ㎡ 1,805.88
16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一单元 601 钢混 2022年 8月 ㎡ 1,879.73
17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一单元 701 钢混 2022年 8月 ㎡ 1,827.46
18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一单元 801 钢混 2022年 8月 ㎡ 1,830.70
19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二单元 101 钢混 2022年 8月 ㎡ 1,375.63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智慧科园物业项目评估报告

深圳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第 10页

序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计量单位 建筑面积

20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二单元 201 钢混 2022年 8月 ㎡ 1,090.60
21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二单元 202 钢混 2022年 8月 ㎡ 717.14
22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二单元 301 钢混 2022年 8月 ㎡ 3,478.30
23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二单元 401 钢混 2022年 8月 ㎡ 3,358.61
24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二单元 501 钢混 2022年 8月 ㎡ 3,355.90
25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二单元 601 钢混 2022年 8月 ㎡ 3,160.14
26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二单元 701 钢混 2022年 8月 ㎡ 3,298.99
27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二单元 801 钢混 2022年 8月 ㎡ 3,324.31
28 无 京基智慧科园 6栋二单元 901 钢混 2022年 8月 ㎡ 3,362.94

合 计 59,036.92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确认并声明评估范围与评估目的一致。

（二）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的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

账面金额

本次评估报告中未引用其他机构报告内容。

四、价值类型

依据本次评估目的，确定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

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22年 11月 30日。

此基准日是委托人根据相关经济行为需要，综合考虑资产规模、工

作量大小、预计所需时间、合规性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

六、评估依据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的评估依据主要包括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依

据、评估准则依据、资产权属依据，及评定估算时采用的取价依据和其

他参考资料等，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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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行为依据

《关于拟购买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京基智慧科园

物业的计划》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月 2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 10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月 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表决通过，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 12月 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6、 其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二）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号）；

9、《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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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11、《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12、《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10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理履行资

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20]6号）。

（三）资产权属依据

1、《深圳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土地使用权的《不动产权证书》；

3、《测绘报告》；

4、《关于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说明》；

5、其他资料。

（四）取价标准依据

1、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及调查所取得的有关资料；

2、深圳房地产市场价格行情信息；

3、《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号)；

4、《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 39号）；

5、其他资料。

（五）其他参考资料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2、其他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评估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对评估对象进行实地勘察后，

根据评估对象的特点及本身的实际情况，由于评估对象所在同一供求范

围内，类似房地产的出售（转售）交易较活跃，交易实例可收集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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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对象为产业研发用房房地产，周边同类型

物业出租案例较少，故未采用收益还原法。重置成本法仅能够反映房地

产的成本价值，难以反映委估物业的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不适用重置

成本法。因此，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二）市场比较法的介绍

市场比较法，是指通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参照物进行比较，以可比

参照物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的总称。

本报告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在评估基准日近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

行比较，并对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进行交易日期、交易情况、区域状

况、个别因素等修正，以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运用市场比较法按下列基本步骤进行：

①搜集交易实例的有关资料；

②选取有效的可比市场交易实例；

③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④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⑤进行交易日期修正；

⑥进行区域因素修正；

⑦进行个别因素修正；

⑧求得比准价格，调整确定待估案例房地产物业市场价格；

⑨在案例房地产物业价格基础上，对楼层、面积及特殊因素修正，

得到委估各个物业市场价格；

⑩以委估各个物业市场价格乘以面积得到委估各个物业的市场价

格。

⑪本次评估为整体销售，以委估各个物业的市场价格加总后乘以大

宗交易折扣得到委估物业整体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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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整个评估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准备阶段

1、2022年 11月下旬，与委托人就本次评估的目的、评估基准日、

评估范围等问题协商一致，并制订出资产评估工作计划。

2、2022年 11月下旬，评估项目组人员对委估资产进行了详细了解，

布置资产评估工作，协助企业进行委估资产申报工作，收集资产评估所

需文件资料。

(二)现场评估阶段

项目组现场评估阶段的时间为 2022年 12月 1日。主要工作如下：

1、对产权持有人进行访谈，并听取产权持有人介绍房产总体情况

和待估资产的历史及现状和建设情况；

2、根据资产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对房屋建筑物进行了全面核实

盘点。

3、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并进行查验。

4、调查所在地房地产市场情况，搜集与评估对象类似房地产案例，

并按照国家标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及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收集资产

评估所需其他文件资料；

5、根据待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结合市场调查情况确定评估

方法；

6、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做出初步评估测算。

(三)评估汇总阶段

2022年 12月 1日对初步评估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评估结果进行

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四)提交报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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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起草初步资产评估报告，初步审核后与委托人

就评估结果交换意见。在独立分析相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资产评

估报告审核制度和程序进行修正调整，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本阶段的工作时间为2022年12月2日。

九、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遵循了以下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

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评估。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

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

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

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

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

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二）特殊假设

1、设定本次评估为评估范围内全部物业整体销售的市场价格。

2、影响企业经营的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企业所属行业的

基本政策无重大变化，宏观经济形势不会出现重大变化；企业所处地区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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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现行的银行利率、汇率、税收政策等无重大改变。

4、除评估报告中已有揭示以外，假定企业已完全遵守现行的国家

及地方性有关土地规划、使用、占有、环境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5、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6、本次评估的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

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7、本次评估假设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

真实、准确、完整。

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

本着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履行了资产评估法定的和必要的程序，

经实施实地查勘、市场调查、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对委估物业采用市

场比较法，得出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深圳市碧

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建筑面积共计 59,036.92㎡京基智慧科园物

业，在评估基准日 2022年 11月 30日的市场价值为 94,935.01 万元，

评估结果为含增值税价，增值税率为 9%。

详见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及设施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权属等主要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截止至评估基准日，委估物业已竣工，尚未办理相关不动产权证，

本次评估物业面积仅系根据产权持有人提供的《深圳市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及《测绘报告》填报。若最终办证面积与本次申报不符，需对评估

结果进行相应调整。产权持有人已出具《关于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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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声明该部分资产属于产权持有人所有，对于因该部分资产权属可

能造成的纠纷与评估机构及相关资产评估人员无关。提请报告使用者关

注。

（二）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本报告未发现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三）重要的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情况

本次评估不存在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情况。

（四）重大期后事项

本报告未发现重大期后事项。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委估物业地下室（除 6栋地下 01层 101外）为不计容面积，评

估人员与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了解到，地下室不属于可售面积，归开发

商所有，本次评估范围中不包含地下室不计容面积，未考虑不计容的地

下室对评估的影响。

2、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

产价值量做出专业判断，并不涉及到评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该项评估目的

所对应的经济行为做出任何判断。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

人及产权持有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因此，评估工作是以委托人及产权持

有人提供的有关资产所有权文件、证件及会计凭证，有关法律文件的真

实合法为前提。

3、本次评估结果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

前提，确定的现行市场价值，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

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

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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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价格的影响。

4、评估人员观察所评估房屋建筑物的外貌，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察

看了建筑物内部装修情况和使用情况，未进行任何结构和材质测试。

5、本次评估范围及采用的由产权持有人提供的数据及有关资料，

产权持有人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6、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产权持有人

提供，产权持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7、自 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冲击

明显，最终影响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

业会形成明显冲击，但疫情不会改变我国经济中长期稳中向好的趋势。

全国各行业 2020年 2月后逐步开始复工复产，评估人员基于报告出具

日前了解的疫情对物业实际影响进行估算。本次评估未考虑基准日后的

疫情延续发展和防控政策对评估结论的影响，特别提请报告使用者对此

予以关注。

8、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

变化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

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

时，委托人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

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同时，

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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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融资租赁、抵押、担保

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价格的影响，同

时，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

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

则等其它情况发生变化时，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评估机构不承担由于

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导致评估结果失效的相关法律责任。

本评估报告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本次经济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

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

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

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根据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涉及法定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

报告，须委托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资产评估监督管理程序后使用。

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一年，即自 2022年11月30日至2023年11月29日使

用有效。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资产评估报告日为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十四、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和资产评估机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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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深圳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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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评估基准日：2022年11月30日

产权持有人：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100%

1       房屋建筑物                                                -                                     94,935.01                                   94,935.01   

2 资产总计                                                -                                     94,935.01                                   94,935.01   

评估机构:深圳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及设施评估明细表
评估基准日：2022年11月30日

产权持有人：深圳市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位置 结构 建成年月
计量
单位

建筑面积 评估价值 评估单价(元/m2) 备注

1 无 京基智慧科园4栋1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5,054.99       115,253,772.00                 22,800.00 
2 无 京基智慧科园5栋2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448.19           6,588,393.00                 14,700.00 
3 无 京基智慧科园5栋202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601.14           8,776,644.00                 14,600.00 
4 无 京基智慧科园5栋3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2,292.77         33,932,996.00                 14,800.00 
5 无 京基智慧科园5栋4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2,288.55         34,557,105.00                 15,100.00 
6 无 京基智慧科园5栋5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2,288.55         35,243,670.00                 15,400.00 
7 无 京基智慧科园5栋6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2,288.55         35,930,235.00                 15,700.00 
8 无 京基智慧科园5栋7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2,288.55         36,616,800.00                 16,000.00 
9 无 京基智慧科园5栋8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2,288.55         38,676,495.00                 16,900.00 
10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地下01层1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350.38           4,519,902.00                 12,900.00 
11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一单元2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461.88           6,789,636.00                 14,700.00 
12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一单元202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615.47           8,985,862.00                 14,600.00 
13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一单元3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1,953.64         29,109,236.00                 14,900.00 
14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一单元4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1,949.38         29,630,576.00                 15,200.00 
15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一单元5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1,805.88         27,991,140.00                 15,500.00 
16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一单元6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1,879.73         29,699,734.00                 15,800.00 
17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一单元7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1,827.46         29,422,106.00                 16,100.00 
18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一单元8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1,830.70         31,304,970.00                 17,100.00 
19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二单元1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1,375.63         18,846,131.00                 13,700.00 
20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二单元2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1,090.60         15,704,640.00                 14,400.00 
21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二单元202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717.14         10,470,244.00                 14,600.00 
22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二单元3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3,478.30         50,435,350.00                 14,500.00 
23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二单元4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3,358.61         49,707,428.00                 14,800.00 
24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二单元5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3,355.90         50,674,090.00                 15,100.00 
25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二单元6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3,160.14         48,666,156.00                 15,400.00 
26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二单元7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3,298.99         51,794,143.00                 15,700.00 
27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二单元8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3,324.31         53,188,960.00                 16,000.00 
28 无 京基智慧科园6栋二单元90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中路与清霞路交汇处西北侧 钢混 2022年8月 ㎡ 3,362.94         56,833,686.00                 16,900.00 

合            计 59,036.92       949,350,100.00 
产权持有人填表人：罗琪 评估人员：朱韵星

填表日期：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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